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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能灵宝市豫故100兆瓦风电项目

110千伏升压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华能灵宝综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委托河南华之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华能灵宝市豫故100兆瓦风电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该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在我市网站公示期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该项目《报告表》分析结论及技术审查意见，我局批准该项目《报告表》，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二、项目内容

华能灵宝市豫故100兆瓦风电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工程位于灵宝市故县镇神底村境内，升压站总占地面积10472m2。项目建设内容：拟建1座110千伏升压站，升压站以一回110千伏线路就近接入220千伏函谷变电所，升压站选用1台容量为100MVA电力变压器，储能容量20MW/40MWh。工程总投资3491.9万元，其中：生态环境保护投资125万元。

三、你公司应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重点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加强施工期间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、污水应集中妥善处置;采取洒水、隔离等措施，防止扬尘、噪声污染环境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等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项目周围环境的工频电场、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标准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应该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污染防治措施要求及国家标准规定进行处置。

（四）你单位应该制定监测计划，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辐射监测，监测记录长期保存。
四、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必须认真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建设完成后，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

五、如果今后国家或者河南省生态环境部门颁布新的标准，届时建设单位应按照新标准执行。

六、建设及运营单位应建立并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隐患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;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确保发生事件时可及时得到妥善处理。

七、本批复有效期五年。该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，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本批复生效后，建设项目的地点、工艺、规模等发生重大变化时，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我局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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